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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為 A 之配偶，育有子女 B 與 C，B、C 長年居住海外。A 因病入院，

由甲辭去工作全心照顧，A 並將家中財務（銀行存摺、印章與提款卡等）

交給甲，授權其得以提領款項支付醫療費用與家庭開銷。詎料 A 不敵病

魔過世，在 B 與 C 尚未回國前，甲分別透過臨櫃填寫提款單並蓋 A 的

印章與提示存摺方式，以及用銀行提款卡在自動付款設備，將銀行帳戶

內款項全部領取現金，並存在自己的銀行戶頭。待 B 與 C 回國，認為甲

未得其同意處分遺產，乃提出告訴。試問甲成立何罪？（25 分）

二、A 欲用於機車搶奪，向甲借用機車。甲雖知 A 平日素行不良且前科累

累，高度懷疑 A 借用機車可能用於犯罪，但仍基於朋友情誼，相信 A 所

稱要接送女友的說詞，未加以多問而出借。A 借得機車後，用於三起機

車搶奪後，將機車歸還給甲。警方循車牌號碼查緝，甲為免麻煩上身，

佯稱機車曾遺失，後來找回的說詞，沒有供出 A 來。但警方仍從其他管

道查獲 A 為搶奪罪行為人，並得知 A 向甲借用機車與如上借用前後情

況，乃移送檢察官。試說明甲是否成立犯罪？成立何罪？（25 分）

三、甲見深夜街道上 A 女單獨一人行走，遂從後面潛行接近，伸手拉扯 A 女

所背的名牌皮包（內有現金 1 萬元）後逃逸，檢察官以刑法第 325 條搶

奪罪起訴，但法院審理後，認為係刑法第 328 條的強盜罪，試問強盜罪

是否在檢察官起訴範圍內？法院可否判決強盜罪？（25 分）

四、司法警察 A 詢問犯罪嫌疑人甲，先與甲閒聊，得知甲自白犯罪，見機不

可失，遂一人開始進行詢問與製作詢問筆錄，在僅僅告知甲之犯罪嫌疑

罪名後，未全程錄音錄影情況下，完成詢問並作成筆錄，試問依刑事訴

訟法規定，所取得甲的自白有何違法？是否具有證據能力？（25 分）


